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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公司车辆管理，保障公司各总承包项目用车需求，切实做好行车安全管理和车辆费用控制工

作，结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实际，制定本规定。

本标准由公司项目管理部归口。

本标准起草部门：项目管理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爽、冯徽

本标准校核人：李磊、李然、韩丽平、柴雨、巩玺、孙艾喜、宿栋华、童飞、胡辉

本标准审核人：冯卫忠

本标准批准人：刘建强

本标准为第 1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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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项目用车管理办法

1 范围

本办法适用公司各总承包项目(不包括智能配网分公司)使用的公司车辆、租赁车辆管理

及驾驶员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GB/T 50326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GB/T 50358

中能建股发生产〔2019〕94号 关于印发《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项目

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相关管理制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总承包项目用车

本办法所称总承包项目用车，是指用于定向保障各总承包项目现场的生产经营工作的机

动车辆，包括公司车辆及租赁车辆。

4 职责

4.1 项目管理部

项目管理部为公司总承包项目用车管理的归口部门，负责公司所有总承包项目用车的统

筹派遣及车辆各项费用的监督管理；负责建立项目用车管理台账（见附录1），对车辆发生

的费用进行预算管理，对车辆使用所产生的费用做好统计及监管工作，所有项目用车的费用

预算归入各项目的项目管理费预算。

4.2 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负责所有车辆档案、保险资料和备用钥匙车辆等保管。

4.3 财务与产权管理部

财务与产权管理部负责对相关发生的费用进行审核控制。

4.4 其他部门及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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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门严格按照车辆使用管理规定，履行申请审批手续，在使用车辆期间，确保安全

无事故。

5 管理活动的内容与方法

5.1 车辆使用管理

5.1.1 项目经理为总承包项目用车的第一责任人。项目用车实行事前申请制度。由项目经

理事前填写“车辆使用申请单”（见附录 4）。由各部门、分公司负责人、项目管理部、分

管领导批准。

5.1.2 项目管理部根据审批后的“车辆使用申请单”派遣车辆，使用公司车辆的项目需要

提前聘请驾驶员做好接车准备，按时到达候车地点。使用租赁车辆的项目，驾驶员由租赁公

司派遣，维修费、保养费由租赁公司承担。

5.1.3 为方便各项目用车，不在北京办公的分公司填写“车辆使用申请单”并通过审批后，

可按需自行租赁车辆。车辆租赁费用、驾驶员聘请费用、车辆维修、保养费用的总价不得超

过北京总部车辆租赁费用标准，否则应使用项目管理部派遣的车辆。

5.1.4 车辆驾驶员每次出车时应登记“车辆使用及运行记录表”（见附录 2），详细记录

每次车辆的行驶里程、时间地点、用车事由及部门，并由各总承包项目部车辆管理员签字确

认。

5.1.5 所有总承包项目车辆只允许在项目所在地的市级（省级，如必要）行政区域内使用，

如需要跨市(省)使用，需要经过公司分管领导同意，并向项目管理部报备。否则途中所产生

的过路费、停车费、燃油费等相关费用不予报销。

5.1.6 车辆应停放在总承包项目部指定地点；出车归来或者下班后应将车辆停放在规定地

点保管，停放车辆后要认真检查安全防盗系统，消除隐患，确保车辆安全。禁止将车辆停放

在无人看管的地点，确需在外停车时，要注意选取停放地点和位置，不能在禁止停车的路段

或危险地段停车，且应采取防盗措施，车辆不得离开驾驶员的控制范围，保证安全。凡不按

规定乱停乱放造成车辆丢失、损坏、罚款后果的，责任由当事人自负。

5.1.7 如因项目完工或其他原因需要长期调遣车辆前往其他总承包项目部使用，调入车辆

的总承包项目部需填写“车辆使用申请单”并通过审批后方可调遣车辆，调出车辆的总承包

项目部与调入车辆的总承包项目部共同填写“项目用车变更登记表”（见附录 3），报项目

管理部备案。

5.2 用车费用管理规定

5.2.1 所有车辆的费用预算应归入各总承包项目的项目管理费预算。使用公司车辆的费用

包括司机聘用费用、维修、保养费用、过路费、停车费、燃油费用。使用租赁车辆的费用包

括汽车租赁费用（租赁公司须派遣司机并承担维修、保养费用）、过路费、停车费、燃油费

用，预算外费用不得报销。

5.2.2 各分公司使用租赁车辆的，由项目管理部负责牵头根据公司制度签署租赁合同；自

行租赁车辆的，由各分公司根据公司制度自行签署租赁合同。租赁费用由各分公司根据合同

约定提请支付申请。

5.2.3 公司车辆的维修、保养费、燃油费等费用报销需在审批流程中提交“车辆加油记录

表”（见附录 5）、“车辆维修记录表”（见附录 8）。

5.2.4 租赁车辆的燃油费用报销需在审批流程中提交“车辆加油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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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所有车辆的报销必须在其备案的总承包项目部进行提请，如车辆使用项目发生变更，

必须填写完成“项目用车变更登记表”并报项目管理部备案，否则不予报销。

5.3 安全管理规定

5.3.1 车辆必须由专职司机驾驶，未经公司分管领导同意其他人员不得驾驶车辆。

5.3.2 车辆出行经过的道路路况复杂、出行目的地的气象条件恶劣，用车负责人须报请公

司分管领导，经同意后方可用车。

5.3.3 车辆安全检查：

（1）各总承包项目部应加强车辆周期性检查，严格直行车辆的日常检查、月度检查、专项

检查各项规定，确保车辆随时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2）日常检查：驾驶员应在行驶前、行驶中、行驶后对安全装置进行检查。

（3）月度检查：总承包项目部安全专责每月定期检查车辆车容车貌、防火设施、方向系、

制动系、传动系、车胎磨损及气压、灯光、车辆设备等，保证其在合格以上。

5.4 维护、保养规定

5.4.1 公司车辆在总承包项目部使用期间需要维修、保养的，必须到有资质的 4S 店进行维

修、保养。车辆维修、保养指定双人管理、专人负责，统一支付。维修、保养完应填写维修

记录（见附录 8）。

5.4.2 车辆使用人及驾驶员负责对维修质量进行验证，车辆使用人保存相关的评定、维修

质量、维修记录等资料并将副本报项目管理部备案。

5.4.3 驾驶员负责定期检查车辆状况，并处理简单的车辆故障。

5.4.4 驾驶员要严格按照车辆保养相关规定，定时对车辆进行保养。根据车辆运行里程数

填写运行记录，经车辆管理员核实后，由车辆管理部门安排车辆保养时间。

5.4.5 保养维修后的车辆须经车辆使用人及驾驶员验收，合格后方可安排出车。

5.5 油料管理规定

5.5.1 严格控制车辆运行费用，切实加强车辆用油管理，严格执行“一车一台账”的加油

办法，加油后由专职驾驶员填写车辆加油记录表（见附录 5）。项目用车管理人员每月将驾

驶员提供的出车记录单、车辆加油记录表进行核对，准确掌握每辆车的耗油情况。

5.5.2 项目上车辆油卡需要储值时应填写报销单，财务审核转账后由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公务车辆管理员前往加油站统一充值。

5.6 驾驶员管理规定

5.6.1 驾驶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及有关交通安全管理的规定，安

全驾车。并应遵守本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

5.6.2 总包项目部定期对驾驶员进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教育。严禁酒后、醉酒驾驶。

因酒后、醉酒驾驶车辆造成违法行为的除按照交通管理部门条例、国家法规处理外，公司终

身取消其驾驶资格。造成事故或损失的，责任由当事人承担并由当事人负责赔偿。

5.6.3 驾驶员出车须服从车辆分管调度，如因公独自出车必须经项目经理同意，做好出车

登记。出车前须填写车辆使用及运行记录表。

5.6.4 驾驶员出车须经项目经理同意或以有效出车单为依据。否则视为私自出车。



4

5.6.5 驾驶员全天须携带通讯工具，并保证 24 小时有效；对于正常工作时间段外（含夜晚

和节假日）的加班出车应迅速、及时响应。如确有个人事情处理，应提前一天报告和请假。

5.6.6 驾驶员负责定期及时清洗车辆，以保持车辆的清洁（包括车内、车外和引擎的清洁）。

5.6.7 驾驶员晚间要注意休息，禁止疲劳驾驶。

5.6.8 驾驶员要树立良好的安全意识，驾驶车辆时必须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开车，谨慎驾

驶，不准危险驾驶车辆，违章驾驶。驾驶员违章责任自负，罚款不得在公司报销。

5.6.9 驾驶员对所负责车辆的各种证件有效期应经常检查，出车时一定保证证件齐全有效。

5.6.10 专职驾驶员要热情、礼貌、文明服务，主动帮助取放行李；不随意介入客人的谈话，

并不得将车内谈话外传；在车辆内不得吸烟。

5.6.11 专职驾驶员要按时上下班，驾驶员上班时间未被派出车任务时，应在办公室等候出

车，不随便到其他办公室。有要事确需离开时，要向项目经理告知去向和所需时间，经批准

后方可离开。回来后，应及时向总包项目部报到。

5.6.12 驾驶员出车执行任务，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回的，应及时通知总承包项目部并

说明原因。

5.6.13 驾驶员在出车过程中要严守工作纪律，禁止擅离职守。驾驶员未经公司领导批准，

不得将自己负责的车辆交给他人驾驶或者练习驾驶。

5.7 相关责任

5.7.1 车辆违反交通法规造成违章的，责任由当事人自负，驾驶员除接受交通管理部门处

罚外，还应填写违章处罚记录（见附录 6）。

5.7.2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由总承包项目部负责处理事故后

续事宜，并写出交通事故后期处理报告。

5.7.3 驾驶员私自出车，如驾驶员为公司正式员工，公司有权视情节轻重决定扣除该员工

当月奖金等绩效考核（不低于 100 元）；如驾驶员非为公司员工，应按照相关协议约定予以

扣款；私自出车发生意外的，责任由当事人自负，路桥、汽油费由当事人支付，造成车辆损

失的，由当事人赔偿。

5.7.4 严禁酒后开车。酒后开车的除按照第三十二条规定处理外，公司有权视情节轻重决

定扣除该员工当月奖金等绩效考核（一般员工不低于 1000 元；中层干部不低于 2000 元；公

司领导不低于 3000 元），并取消其驾驶资格。

5.7.5 严禁无证驾驶或将车辆交给无证人员驾驶，一经发现对当事人予以辞退，由此造成

车辆丢失、损坏、罚款、事故、赔偿的, 责任由当事人自负。

5.7.6 由于擅离职守造成车辆丢失、损坏、罚款、事故、赔偿的，责任由当事人自负并进

行赔偿, 并给予相应处分。

5.7.7 由于当事人违章驾驶造成事故或者因驾驶失误造成车辆损伤的，责任由当事人自负

并进行赔偿。

5.7.8 对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驾驶员若无正当理由推迟、拖延甚至拒绝出车的，视为违

反规定。

5.7.9 总承包项目部负责对驾驶员进行考核。驾驶员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对其出具改进通

知书（见附录 7）。通知书累计满 5 次者，不得在公司继续驾驶车辆；如为公司正式员工，

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予以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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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0 驾驶员因违反交通规则，被执法机关暂扣驾驶执照的，停驶期间按事假（公司正式

员工）或违约（租赁车辆）处理；吊销驾驶执照的，不得在公司继续驾驶车辆；如为公司正

式员工，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予以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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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车辆信息登记表

序

号
用车项目名称

车辆品牌及型

号
车牌号 油卡号 使用部门 使用人 联系方式

公司车辆/租赁

车辆

领用/租赁起、止时

间

租赁费用

（元/每月）
备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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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车辆使用及运行记录表

车辆牌号：

序号 日期 事由 出发地 目的地 始发公里数 返回公里数 用车人/部门 驾驶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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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用车项目变更登记表

车辆信息 车辆转出项目信息 车辆转入项目信息

车辆品牌及型号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车牌号 使用部门 使用部门

公司车辆/租赁车辆 使用人 联系方式 使用人 联系方式

公里数 交接人 联系方式 交接人 联系方式

交接情况

交接地点 交接时间

车辆交接时状态：

说明：

1.“车辆交接时状态”栏填写车辆是否存在掉漆、磕碰痕迹等情况。

2.如在交接前车辆进行过维修，交接时维修记录台账作为附件一并交接。

3.本表“使用人”及“交接人”栏请将本表打印后本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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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车辆使用申请表

使用部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人 驾驶员

申请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时起至 年 月 日 时止

车辆初始里程数
（填写后附照片）

申请使用路程 出发地： 到达地：

申请事由

部门

负责人
分公司负责人

项目管理部 分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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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车辆加油记录表

车号： 油卡号： 车辆管理员：

注：每次油卡充值后及费用使用完后，均需附车辆里程表照片。

序

号
驾驶员

购油

时间

汽油

标号

汽油

单价

加油

升数

购油

总价

行驶起/止
公里数

购油

方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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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违章处罚记录

序 号 时 间 车 号 驾驶员 处 罚 原 因 处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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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改进通知书

时间 姓名

原因

累计次数 当事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改进措施

备注



13

附录 8

车辆维修记录

序号 时 间 车 号 维 修 项 目 执行人 备 注


	前  言
	总承包项目用车管理办法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总承包项目用车

	4　职责
	4.1　项目管理部
	4.2　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4.3　财务与产权管理部
	4.4　其他部门及分公司

	5　管理活动的内容与方法
	5.1　车辆使用管理
	5.1.1　项目经理为总承包项目用车的第一责任人。项目用车实行事前申请制度。由项目经理事前填写“车辆使用申请单”
	5.1.2　项目管理部根据审批后的“车辆使用申请单”派遣车辆，使用公司车辆的项目需要提前聘请驾驶员做好接车准备，
	5.1.3　为方便各项目用车，不在北京办公的分公司填写“车辆使用申请单”并通过审批后，可按需自行租赁车辆。车辆租
	5.1.4　车辆驾驶员每次出车时应登记“车辆使用及运行记录表”（见附录2），详细记录每次车辆的行驶里程、时间地点
	5.1.5　所有总承包项目车辆只允许在项目所在地的市级（省级，如必要）行政区域内使用，如需要跨市(省)使用，需要
	5.1.6　车辆应停放在总承包项目部指定地点；出车归来或者下班后应将车辆停放在规定地点保管，停放车辆后要认真检查
	5.1.7　如因项目完工或其他原因需要长期调遣车辆前往其他总承包项目部使用，调入车辆的总承包项目部需填写“车辆使

	5.2　用车费用管理规定
	5.2.1　所有车辆的费用预算应归入各总承包项目的项目管理费预算。使用公司车辆的费用包括司机聘用费用、维修、保养
	5.2.2　各分公司使用租赁车辆的，由项目管理部负责牵头根据公司制度签署租赁合同；自行租赁车辆的，由各分公司根据
	5.2.3　公司车辆的维修、保养费、燃油费等费用报销需在审批流程中提交“车辆加油记录表”（见附录5）、“车辆维修
	5.2.4　租赁车辆的燃油费用报销需在审批流程中提交“车辆加油记录表”。
	5.2.5　所有车辆的报销必须在其备案的总承包项目部进行提请，如车辆使用项目发生变更，必须填写完成“项目用车变更

	5.3　安全管理规定
	5.3.1　车辆必须由专职司机驾驶，未经公司分管领导同意其他人员不得驾驶车辆。
	5.3.2　车辆出行经过的道路路况复杂、出行目的地的气象条件恶劣，用车负责人须报请公司分管领导，经同意后方可用车
	5.3.3　车辆安全检查：
	（1）各总承包项目部应加强车辆周期性检查，严格直行车辆的日常检查、月度检查、专项检查各项规定，确保车
	（2）日常检查：驾驶员应在行驶前、行驶中、行驶后对安全装置进行检查。
	（3）月度检查：总承包项目部安全专责每月定期检查车辆车容车貌、防火设施、方向系、制动系、传动系、车胎

	5.4　维护、保养规定
	5.4.1　公司车辆在总承包项目部使用期间需要维修、保养的，必须到有资质的4S店进行维修、保养。车辆维修、保养指
	5.4.2　车辆使用人及驾驶员负责对维修质量进行验证，车辆使用人保存相关的评定、维修质量、维修记录等资料并将副本
	5.4.3　驾驶员负责定期检查车辆状况，并处理简单的车辆故障。
	5.4.4　驾驶员要严格按照车辆保养相关规定，定时对车辆进行保养。根据车辆运行里程数填写运行记录，经车辆管理员核
	5.4.5　保养维修后的车辆须经车辆使用人及驾驶员验收，合格后方可安排出车。

	5.5　油料管理规定
	5.5.1　严格控制车辆运行费用，切实加强车辆用油管理，严格执行“一车一台账”的加油办法，加油后由专职驾驶员填写
	5.5.2　项目上车辆油卡需要储值时应填写报销单，财务审核转账后由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公务车辆管理员前往加油站统

	5.6　驾驶员管理规定
	5.6.1　驾驶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及有关交通安全管理的规定，安全驾车。并应遵守本公司相关的
	5.6.2　总包项目部定期对驾驶员进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教育。严禁酒后、醉酒驾驶。因酒后、醉酒驾驶车辆造成违法
	5.6.3　驾驶员出车须服从车辆分管调度，如因公独自出车必须经项目经理同意，做好出车登记。出车前须填写车辆使用及
	5.6.4　驾驶员出车须经项目经理同意或以有效出车单为依据。否则视为私自出车。
	5.6.5　驾驶员全天须携带通讯工具，并保证24小时有效；对于正常工作时间段外（含夜晚和节假日）的加班出车应迅速
	5.6.6　驾驶员负责定期及时清洗车辆，以保持车辆的清洁（包括车内、车外和引擎的清洁）。
	5.6.7　驾驶员晚间要注意休息，禁止疲劳驾驶。
	5.6.8　驾驶员要树立良好的安全意识，驾驶车辆时必须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开车，谨慎驾驶，不准危险驾驶车辆，违章驾
	5.6.9　驾驶员对所负责车辆的各种证件有效期应经常检查，出车时一定保证证件齐全有效。
	5.6.10　专职驾驶员要热情、礼貌、文明服务，主动帮助取放行李；不随意介入客人的谈话，并不得将车内谈话外传；在车
	5.6.11　专职驾驶员要按时上下班，驾驶员上班时间未被派出车任务时，应在办公室等候出车，不随便到其他办公室。有要
	5.6.12　驾驶员出车执行任务，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回的，应及时通知总承包项目部并说明原因。
	5.6.13　驾驶员在出车过程中要严守工作纪律，禁止擅离职守。驾驶员未经公司领导批准，不得将自己负责的车辆交给他人

	5.7　相关责任
	5.7.1　车辆违反交通法规造成违章的，责任由当事人自负，驾驶员除接受交通管理部门处罚外，还应填写
	5.7.2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由总承包项目部负责处理事故后续事宜，并写出交通事故后期处
	5.7.3　驾驶员私自出车，如驾驶员为公司正式员工，公司有权视情节轻重决定扣除该员工当月奖金等绩效考核（不低于1
	5.7.4　严禁酒后开车。酒后开车的除按照第三十二条规定处理外，公司有权视情节轻重决定扣除该员工当月奖金等绩效考
	5.7.5　严禁无证驾驶或将车辆交给无证人员驾驶，一经发现对当事人予以辞退，由此造成车辆丢失、损坏、罚款、事故、
	5.7.6　由于擅离职守造成车辆丢失、损坏、罚款、事故、赔偿的，责任由当事人自负并进行赔偿, 并给予相应处分。
	5.7.7　由于当事人违章驾驶造成事故或者因驾驶失误造成车辆损伤的，责任由当事人自负并进行赔偿。
	5.7.8　对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驾驶员若无正当理由推迟、拖延甚至拒绝出车的，视为违反规定。
	5.7.9　总承包项目部负责对驾驶员进行考核。驾驶员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对其出具改进通知书（见附录7）。通知书累计
	5.7.10　驾驶员因违反交通规则，被执法机关暂扣驾驶执照的，停驶期间按事假（公司正式员工）或违约（租赁车辆）处理




